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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形式，也是各国物

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动产登记制度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秩

序甚大，现代各国却不对之重视。我国长期只重视对不动产的行

政管理，而极少从物权法的角度探讨不动产的登记问题，导致我

国长期权属不明、产籍不清现象十分普遍，不动产物权纠纷日益

增多，且类型多样，而国民所面对的却是理论上的困感和法律适

用上的混乱。本文就是针对这些关于不动产制度实施过程中所存

在的问题以及不科学之处进行阐述及分析，然后针对这些不足之

处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

一、不动产登记制度

不动产登记制度是保护我国公民个人不动产所有权的有效制

度。第一，不动产登记必须通过产权所有人主动申请才能启动；

第二，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属于我国专职部门的活动，由国家制定

的、具有权威性的专职部门完成；第三，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内容

主要为不动产的物权以及变更等事项；第四，我国不动产登记事

项必须载入不动产登记簿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不动产登记申请主体方面存在的缺陷

各国法律一般规定，不允许登记机关在没有申请人申请的情

况下进行初始登记、更正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不动产登记申请是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必经程序，明确申请的主体是不动产登记制度

启动的首要环节。然而，我国相关的法律对此却鲜有明确规定。

以土地为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此

有简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是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提

出登记申请，国有土地由土地使用者提出登记申请。这表明我国

土地登记采取的是单一的单方申请主义。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创设发展出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表明：人是理性的，具有完全

的意志能力和充分有序的偏好，最大化地实现自我利益是决策者

行为选择的标准。交易当事人之间同时实现的利益最大化代表着

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更能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率。

（二）相关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的责任落实模糊

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对于重复记录、错误记录信息以及遗

失当事人登记资料的相关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没有设置相关的

责任落实制度，以至于不动产登记部门在损坏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时，相关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而由

无辜的当事人自行承担责任与后果。这种不动产登记部门权利与

义务严重失衡的现状，造成众多当事人与不动产登记部门之间的

登记纠纷，产生了劣性的社会影响。

（三）不动产登记档案的移交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不动产登记档案在各部门之间移交程

序繁琐、移交时间过长、甚至在移交过程中资料损坏的问题。同

时，在不动产登记档案的移交过程中，各个环节没有相应的责任

人，造成不动产登记档案移交时间冗余，各部门衔接困难，管理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只有实现不动产登记档案在各部门之间

的顺利移交，才能更好地进行不动产登记工作。

三、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问题的措施

（一）建立实质审查制度

我国在制定和实施不动产登记法时，应该考虑到我国的国

情。某些专家学者认为，实施实质审查制度不但耗费登记部门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人为地设置了市场调配资源机制的障

碍，这就使得物权交易的效率大大降低，不符合市场经济高速运

转的需要。笔者则认为，要使登记的内容与实际的权利相一致，

就应当对登记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实行实质性审查，是登记具

有公信力的必要前提。

（二）开放不动产登记部门公众信息平台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都在加快。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民，需要我国的不动产登记部门

不断进行反思。开放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公众信息平台，可以保证

使用者全天候、不限时间、不限次数地查询不动产登记部门发布

的信息，同时可以减少不动产登记部门前台的大量答疑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同时，在开放公众信息平台的同时，不动产登记部

门应该注意平台的维护问题，及时发布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息动

态，以便于该公众平台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档案移交方案

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应该会同各相关部门，共同对移交不动产

登记档案资料的过程以及时间进行梳理，在各移交环节指定相关

专业人员对不动产登记档案的移交负责，落实并记录每一个移交

环节的移交责任与责任人，确保不动产登记档案资料在移交过程

中的完整性，为公民负责，为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

障。

（四）不动产登记部门应该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

相关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难免会出现

工作失误，造成信息登记失真、产权所有人的个人利益受损的情

况。因此，相关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建立一系列统一的责任落

实以及赔偿制度，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相关不动产登记部门

应该对于赔偿范围进行统一划分，在由于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失误

造成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受损时，应该明确应赔偿的金额、利息以

及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主张权利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例如

提起诉讼的费用。我国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属于国家的权力机关，

在当事人由于该部门的失误造成个人利益受损时，可以通过诉讼

的程序来得到合理的赔偿。

结束语

不动产登记对于保护不动产登记人的权益有法律效力，但在

不动产登记制度中仍有登记机关的责任机制不完善、登记机关不

集中、登记机关收费不合理、不动产登记制度滞后及不透明的问

题出现，对此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健全登记机关赔偿范

围及追偿程度、统一不动产登记机关、重新制定不动产登记收费

标准、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公开查阅制度）对不动产登记制度

进行完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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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动产登记制度系物权法之公示公信原则具体体现，亦为现代繁荣商品经济社会交易安全之使然。我国现有的不动产登记方面

的规定可谓是“问题重重”，实难以适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之需求。前不久通过的物权法草案对此规定甚为粗糙，仍有不少缺憾。不动产登记

查询制度、异议登记制度以及不登记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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